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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
意
的
招
遊
：

從
︿
蜀
素
帖
﹀
看
北
宋
的
黨
爭
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所
藏
的
米
芾
行
書
︿
蜀
素
帖
﹀
，
歷
來
都
從
書
藝
的
角
度
來
討
論
。

然
而
從
︿
蜀
素
帖
﹀
的
原
有
人
林
希
，
與
當
時
題
跋
者
胡
宗
愈
的
政
治
立
場
來
看
，

︿
蜀
素
帖
﹀
實
可
視
為
林
希
與
胡
宗
愈
在
北
宋
黨
爭
中
沉
伏
的
歷
史
文
件
。

高
明
一

︿
蜀
素
帖
﹀
的
緣
起

米
芾
︵
一
○
五
一∼

一
一
○
七
︶

於
宋
哲
宗
元
祐
戊
辰
三
年
︵
一
○
八

八
︶
，
應
林
希
之
邀
，
前
往
林
希
的

守
地
湖
州
︵
浙
江
吳
興
︶
，
遊
覽
太

湖
附
近
的
苕
溪
。
出
發
之
前
，
米
芾

於
八
月
八
日
書
︿
將
之
苕
溪
戲
作
呈

諸
友
﹀
，
該
作
品
現
藏
於
北
京
故

宮
。
︵
圖
一
︶

另
有
一
件
米
芾
小
楷

︿
殷
令
名
︿
頭
陀
寺
碑
﹀
跋
﹀
，
刻
於

︽
三
希
堂
法
帖
︾
十
五
冊
，
是
記
述

米
芾
出
發
至
苕
溪
途
中
，
於
九
月
二

日
和
葛
藻
︵
季
枕
︶
途
經
吳
門
，
看

到
龍
圖
閣
待
制
余
獻
可
家
藏
殷
令
名

︿
頭
陀
寺
碑
﹀
，
以
自
藏
的
王
維
畫
的



古
帝
王
和
余
獻
可
之
孫
余
彥
文
交

換
，
並
於
九
月
五
日
在
吳
江
垂
虹
亭

題
此
一
跋
。
︵
圖
二
︶

九
月
在
吳
興
境

內
，
米
芾
看
到
地
方
人
士
整
修
完
成

顏
杲
卿
、
顏
真
卿
的
祠
堂
，
在
原
有

祠
堂
石
刻
的
碑
陰
處
，
請
林
希
撰

文
，
書
寫
︿
海
甯
縣
雙
仁
祠
二
顏
公

碑
﹀
。
︵
圖
三
︶

該
碑
主
要
記
述
盧
杞

向
唐
德
宗
建
言
，
派
顏
真
卿
向
李
希

烈
勸
降
，
後
被
李
希
烈
縊
死
，
及
顏

真
卿
死
後
神
仙
異
蹟
的
故
事
。

現
藏
於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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︿
蜀
素
帖
﹀
為
手
卷
，
綾
本
，
本
幅

縱
二
七
．
八
公
分
，
橫
二
七
○
．
八

公
分
，
米
芾
在
上
揮
灑
行
書
七
十
一

行
，
款
書
時
間
為
﹁
元
祐
戊
辰
九
月

二
十
三
日
，
溪
堂
米
黻
記
﹂
。
米
芾

款
書
後
隔
三
行
，
有
董
其
昌
行
書
十

三
行
。
董
其
昌
款
書
後
隔
一
行
，
有

北
宋
人
胡
完
夫
觀
款
四
行
。
再
隔
二

行
，
有
﹁
蜀
素
﹂
原
持
有
人
林
希
題

款
六
行
。
︵
圖
四
︶

林
希
款
書
題
到
：

慶
曆
甲
申
歲
，
東
川
造
蜀

素
一
卷
，
藏
余
家
者
二
十

餘
年
。
今
既
裝
褫
，
將
屬

諸
善
書
題
其
首
。
熙
寧
元

年
戊
申
三
月
丙
子
，
吳
郡

記
。
希
子
中
。

子
中
為
林
希
的
字
。
據
︽
宋

史
．
林
希
傳
︾
與
︽
續
資
治
通
鑑
長

編
︾
的
紀
錄
，
林
希
，
福
建
長
樂

人
。
宋
仁
宗
嘉
祐
二
年
︵
一
○
五
七
︶

進
士
，
同
年
進
士
還
有
蘇
軾
︵
一
○

三
七∼

一
一
○
一
︶
。
宋
英
宗
治
平

二
年
︵
一
○
六
五
︶
為
昭
文
館
書
籍

編
校
官
，
宋
神
宗
熙
寧
三
年
︵
一
○

七
○
︶
起
任
館
閣
校
勘
官
、
集
賢
校

理
。
元
豐
元
年
︵
一
○
七
八
︶
遣
使

高
麗
，
林
希
聞
命
而
有
懼
色
，
辭
去

遣
使
高
麗
的
職
務
。
宋
神
宗
一
氣
之

下
，
責
罰
林
希
監
理
浙
江
杭
州
酒
樓

店
務
。
元
豐
三
年
，
林
希
通
判
浙
江

秀
州
，
隨
即
回
京
任
官
編
修
。
元
豐

五
年
知
太
常
禮
院
，
遷
著
作
佐
郎
、

禮
部
郎
中
。
元
豐
六
年
，
林
希
奉
詔

修
︽
兩
朝
寶
訓
︾
。
元
豐
八
年
︵
一

○
八
五
︶
任
禮
部
郎
中
。

﹁
蜀
素
﹂
指
的
是
這
卷
宋
仁
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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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
曆
四
年
︵
一
○
四
四
︶
在
四
川
東

川
所
織
造
的
名
貴
絹
，
卷
上
的
烏
絲

欄
也
是
織
出
來
的
，
二
十
四
年
後
的

宋
神
宗
熙
寧
元
年
︵
一
○
六
八
︶
，

林
希
裝
裱
完
畢
，
想
求
名
家
書
寫
在

﹁
蜀
素
﹂
上
，
直
到
米
芾
才
長
篇
寫

完
。
林
希
與
米
芾
在
此
之
前
是
否
結

識
，
從
行
蹤
上
無
法
判
斷
。
米
芾
於

元
豐
七
年
︵
一
○
八
四
︶
在
黃
岡
面

見
蘇
軾
，
蘇
軾
於
次
年
調
回
汴
京
。

元
祐
元
年
︵
一
○
八
六
︶
，
蘇
軾
和

林
希
同
在
汴
京
。
林
希
在
元
祐
元
年

九
月
，
以
集
賢
舍
人
身
分
外
放
蘇

州
，
同
年
米
芾
在
丹
徒
居
喪
。
合
理

的
推
測
是
，
林
希
是
從
蘇
軾
處
得
知

米
芾
的
書
藝
。

米
芾
︿
蜀
素
帖
﹀
卷
中
數
詩
是

當
時
紀
遊
或
送
行
所
作
，
如
九
月
五

日
遊
吳
江
縣
的
名
勝
垂
虹
亭
，
有

︿
吳
江
垂
虹
亭
作
﹀
。
到
湖
州
時
，
作

︿
入
境
寄
集
賢
林
舍
人
﹀
。
九
日
在
吳

興
郡
城
與
林
希
等
會
於
郡
樓
，
作

︿
重
九
會
郡
樓
﹀
、
︿
和
林
公
峴
山
之

作
﹀
。
當
時
王
渙
之
由
杭
州
教
授
遷

太
學
博
士
宣
德
郎
，
途
經
吳
興
，
米

芾
作
︿
送
王
渙
之
彥
舟
﹀
贈
行
。
從

米
芾
款
書
時
間
來
看
，
︿
蜀
素
帖
﹀

應
是
苕
溪
之
遊
將
要
結
束
時
，
對
林

希
的
臨
別
之
作
。

吾
人
從
米
芾
此
次
苕
溪
之
遊
中

見
到
四
件
關
於
此
行
的
書
蹟
，
書
體

涵
蓋
了
行
書
、
小
字
跋
尾
書
、
大
字

楷
書
。
北
京
故
宮
藏
︽
群
玉
堂
帖
︾

卷
八
米
芾
在
紹
聖
四
年
︵
一
○
九
七
︶

寫
給
林
希
的
︿
龍
真
行
﹀
小
楷
書
提

到
﹁
芾
自
命
此
書
為
跋
尾
書
，
惟
題

于
家
真
跡
後
，
不
寫
以
遺
人
﹂
。
︵
圖

五
︶

此
小
楷
書
題
跋
對
照
︿
殷
令
名

︿
頭
陀
寺
碑
﹀
跋
﹀
可
知
，
元
祐
三

年
米
芾
跋
尾
書
已
發
展
得
相
當
成

熟
。
又
從
︽
群
玉
堂
帖
︾
米
芾
的

︿
學
書
帖
﹀
提
到
初
學
顏
真
卿
，
覺

得
寫
簡
牘
不
成
，
羨
慕
柳
公
權
字
型

的
緊
結
，
而
學
柳
公
權
的
︿
金
剛

經
﹀
，
後
來
知
道
柳
公
權
是
出
於
歐

陽
詢
，
就
轉
學
歐
陽
詢
。
大
字
楷
書

︿
海
甯
縣
雙
仁
祠
二
顏
公
碑
﹀
可
見

到
顏
真
卿
與
柳
公
權
的
風
格
，
可
為

米
芾
的
學
書
歷
程
作
斷
年
的
依
據
。

王
安
石
新
法
下
的
犧
牲
者
︰

胡
宗
愈
的
外
放

題
跋
時
間
在
林
希
的
款
書
之
後

則
是
胡
完
夫
熙
寧
八
年
︵
一
○
七
五
︶

的
觀
款
：熙

寧
八
年
四
月
十
四
日
，

與
東
海
徐
道
淵
、
成
都
閭

丘
公
顯
，
同
赴
子
中
邵
氏

東
園
之
招
，
觀
此
數
遍
。

晉
陵
胡
完
夫
題
。

徐
邦
達
考
出
胡
完
夫
為
胡
宗

愈
。
胡
宗
愈
題
跋
可
知
，
當
時
受
到

林
希
的
邀
請
在
邵
氏
東
園
觀
看
﹁
蜀

素
﹂
。
︽
宋
史
︾︿
胡
宿
．
從
子
宗
愈
﹀

記
載
，
胡
宗
愈
︵
一
○
二
九∼

一
○

九
四
︶，
字
完
夫
，
晉
陵
人
︵
江
蘇
常

州
︶，
宋
仁
宗
嘉
祐
二
年
進
士
，
為
宋

仁
宗
朝
晚
期
任
樞
密
副
使
胡
宿
的
姪

2006年8月　36

圖五　米芾〈龍真行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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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。
胡
宿
於
治
平
四
年
︵
一
○
六
七
︶

以
觀
文
殿
學
士
、
吏
部
侍
郎
調
任
杭

州
時
，
宋
英
宗
問
胡
宿
，
胡
氏
宗
族

子
弟
誰
可
繼
任
？
胡
宿
提
到
胡
宗

愈
，
英
宗
馬
上
將
胡
宗
愈
調
任
為
集

賢
校
理
，
並
下
詔
試
用
於
學
士
院
。

次
年
，
宋
神
宗
即
位
，
年
號
熙

寧
。
此
時
最
重
要
的
歷
史
事
件
是
王

安
石
推
行
新
法
。
熙
寧
二
年
︵
一
○

六
九
︶
王
安
石
任
參
知
政
事
，
創
立

鹽
鐵
、
度
支
、
戶
部
三
司
條
例
司
，

議
行
新
法
，
並
實
行
青
苗
法
。
此

時
，
王
安
石
欲
用
自
己
的
學
生
，
時

任
秀
州
︵
浙
江
嘉
興
︶
軍
事
推
官
的

李
定
為
御
史
。
當
時
在
諫
院
任
職
的

胡
宗
愈
提
到
，
御
史
應
當
有
學
士
、

丞
官
的
推
薦
，
被
薦
者
又
必
須
當
過

博
士
、
員
外
郎
等
官
職
才
可
以
。
今

李
定
僅
是
幕
僚
官
職
，
又
不
經
過
推

薦
的
程
序
，
是
完
全
出
於
執
政
者
王

安
石
的
示
意
，
即
是
大
臣
不
遵
守
國

法
，
據
理
力
爭
又
有
何
用
呢
？
王
安

石
一
怒
之
下
，
於
熙
寧
三
年
︵
一
○

七
○
︶
外
放
胡
宗
愈
通
判
真
州
︵
江

蘇
儀
徵
︶
。
在
當
時
的
政
治
情
勢

下
，
韓
琦
乞
求
罷
官
，
司
馬
光
辭
樞

密
副
史
。

胡
宗
愈
於
熙
寧
七
年
︵
一
○
七

四
︶
，
通
判
蘇
州
，
熙
寧
九
年
︵
一

○
七
六
︶
任
官
提
點
河
東
路
︵
山

西
、
陜
西
境
地
︶
刑
獄
。
因
此
，
胡

宗
愈
在
︿
蜀
素
帖
﹀
熙
寧
八
年
的
題

跋
，
正
是
其
政
治
失
意
的
階
段
。

胡
宗
愈
在
元
豐
三
年
︵
一
○
八

○
︶
任
河
南
開
封
府
推
官
。
元
豐
八

年
︵
一
○
八
五
︶
廢
除
新
法
後
，
是

胡
宗
愈
宦
途
的
轉
折
點
，
此
時
胡
宗

愈
已
外
放
十
六
年
。
此
年
四
月
，
胡

宗
愈
入
京
任
右
司
郎
中
；
七
月
，
任

起
居
郎
；
十
二
月
任
起
居
舍
人
。

現
有
林
希
︿
致
胡
完
夫
尺

牘
﹀
，
︵
圖
六
︶

二
十
世
紀
時
為
程
琦

︵
一
九
一
一∼

，
字
伯
奮
，
號
二
石

老
人
︶
所
收
藏
。
程
琦
的
書
法
收

藏
，
由
黃
君
H
編
成
︽
宋
元
明
清
書

法
叢
刊
︾
於
平
成
八
年
︵
一
九
九
六
︶

由
東
京
二
玄
社
出
版
。
明
人
書
畫
著

錄
中
，
林
希
︿
致
胡
完
夫
尺
牘
﹀
見

於
郁
逢
慶
編
定
於
崇
禎
七
年
︵
一
六

三
四
︶
︽
書
畫
題
跋
記
︾
卷
一
︿
宋

賢
札
子
十
七
帖
﹀
中
。
︿
宋
賢
札
子

十
七
帖
﹀
後
有
王
G
登
︵
一
五
三
五

∼

一
六
一
二
︶
的
題
跋
，
提
到
此
冊

原
為
和
王
G
登
同
時
的
朱
忠
禧
公
家

物
。
後
有
崇
禎
七
年
閑
止
居
士
曹
函

光
題
跋
，
提
到
朱
忠
禧
公
物
故
後
，

為
無
錫
談
志
伊
︵
約
和
王
世
貞
︵
一

五
二
六∼

一
五
九
○
︶
同
時
︶
、
新

安
汪
景
辰
所
收
藏
，
曹
函
光
於
崇
禎

七
年
秋
獲
得
此
冊
。
︿
宋
賢
札
子
十

七
帖
﹀
的
形
式
，
仍
保
留
至
卞
永
譽

︵
一
六
四
五∼

一
七
一
二
︶
︽
式
古
堂

書
畫
彙
考
︾
卷
十
二
中
。
後
為
安
岐

︵
一
六
八
三∼

一
七
四
四
︶
所
收

圖六　林希〈致胡完夫尺牘〉二十世紀時為程琦收藏



藏
，
在
︽
墨
緣
彙
觀
︾
法
書
卷
二
已

是
︿
宋
賢
十
一
帖
﹀
的
形
式
，
從
安

岐
的
陳
述
來
看
，
僅
剩
王
G
登
跋
，

且
王
G
登
跋
中
﹁
十
七
﹂
之
數
改
成

﹁
十
一
﹂
，
以
符
合
冊
頁
數
。
該
尺
牘

亦
刻
於
︽
三
希
堂
法
帖
︾
第
十
冊
。

內
文
為
：希

啟
。
前
日
辱
屈
臨
，
感

刻
感
刻
。
歸
聖
兄
弟
並
入

開
寶
，
睿
遂
當
獨
牒
。
奈

何
天
清
一
室
速
治
之
。
開

寶
舍
亦
望
，
今
人
諭
主
僧

且
那
與
小
子
虡
，
並
一
二

親
情
同
處
也
。
恐
見
令
姪

般
出
，
便
據
之
也
。
兼
舉

子
紛
然
，
不
可
不
先
慮
之

也
。
阻
於
面
奉
，
先
此
布

一
二
。
希
頓
首
。

完
夫
府
判
朝
奉
學
士
兄
。

十
四
日
。

在
此
略
附
一
說
，
﹁
那
與
小
子
﹂

旁
原
加
有
一
個
﹁
虡
︵
同
據
︶
﹂

字
，
︽
三
希
堂
法
帖
︾
有
刻
。
在
徐

邦
達
︽
古
書
畫
過
眼
要
錄
︾
書
中
，

已
無
此
字
的
釋
文
。
此
外
，
程
琦
所

收
雖
也
是
十
一
帖
的
形
式
，
然
和

︽
墨
緣
彙
觀
︾
對
照
，
只
有
林
希
、

林
攄
、
周
邦
彥
、
吳
說
、
葉
適
等
五

人
相
符
。
所
以
在
徐
邦
達
過
眼
之

前
，
已
被
作
過
一
些
更
換
。

林
希
︿
致
胡
完
夫
尺
牘
﹀
首
先

感
謝
胡
宗
愈
之
前
的
拜
訪
，
林
希
受

胡
宗
愈
之
托
，
替
當
時
應
試
的
舉
子

歸
聖
兄
弟
找
僧
舍
暫
住
。
首
選
的
天

清
室
不
成
，
後
找
到
開
寶
寺
僧
舍
作

為
暫
居
之
處
。
宋
代
孟
元
老
︽
東
京

夢
華
錄
︾
卷
三
的
記
載
，
天
清
室
在

﹁
州
北
清
暉
橋
﹂
，
開
寶
寺
在
﹁
舊
封

丘
門
外
斜
子
街
﹂
。
蔡
京
︵
一
○
四

七∼

一
一
二
六
︶
子
蔡
絛
︽
鐵
圍
山

叢
談
︾
卷
二
可
知
，
當
時
的
開
寶
寺

是
重
要
的
考
場
，
元
豐
末
年
毀
於
火

災
。
又
宋
人
龐
元
英
︽
文
昌
雜
錄
︾

卷
六
記
載
，
開
寶
寺
於
元
豐
八
年
燒

毀
，
這
個
時
間
是
該
尺
牘
的
下
限
。

再
由
林
希
對
胡
宗
愈
的
稱
謂
上
，
推

估
該
尺
牘
的
年
代
。
﹁
府
判
﹂
是
指

京
府
判
官
或
是
府
推
官
，
指
實
際
所

擔
任
的
職
務
。
﹁
朝
奉
﹂
在
此
是
指

朝
奉
大
夫
，
為
文
散
官
正
六
品
秩
。

﹁
學
士
﹂
指
胡
宗
愈
曾
在
學
士
院
。

所
以
從
﹁
府
判
﹂
的
稱
謂
來
推
斷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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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
宗
愈
在
元
豐
三
年
至
七
年
任
河
南

開
封
府
推
官
。
又
從
﹁
兼
舉
子
紛

然
，
不
可
不
先
慮
之
也
﹂
判
斷
，
在

此
信
之
後
有
一
個
科
考
，
︽
宋
史
︾

列
傳
一
百
一
十
︿
余
深
﹀
條
提
到

﹁
元
豐
五
年
，
進
士
及
第
﹂
，
故
此
信

札
在
元
豐
三
年
到
五
年
間
。

林
希
宦
途
的
升
降
與
元
祐
黨
爭

宋
哲
宗
即
位
，
年
號
元
祐
，
由

於
年
幼
，
宣
仁
皇
后
垂
簾
聽
政
，
以

司
馬
光
為
尚
書
左
僕
射
兼
門
下
侍

郎
，
為
實
際
執
政
者
，
廢
除
新
法
。

現
藏
於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有
一
件

︿
司
馬
光
告
身
﹀
，
綾
本
，
縱
二
七
．

三
公
分
、
橫
五
九
五
．
二
公
分
，
書

於
元
祐
元
年
︵
一
○
八
六
︶
閏
二

月
，
是
拜
司
馬
光
為
尚
書
左
僕
射
兼

門
下
侍
郎
的
文
件
。
該
文
件
的
簽
名

者
，
有
時
任
右
司
封
郎
中
林
希
、
尚

書
右
僕
射
韓
縝
︵
一
○
一
九∼

一
○

九
七
︶
、
尚
書
左
丞
呂
公
著
︵
一
○

一
八∼

一
○
八
九
︶
、
尚
書
右
丞
葉

清
臣
、
吏
部
尚
書
呂
大
防
︵
一
○
二

七∼

一
○
九
七
︶
、
吏
部
侍
郎
李
常

︵
一
○
二
七∼

一
○
九
○
︶
。
︵
圖
七
︶

司
馬
光
執
政
後
，
召
回
在
王
安
石
推

行
新
法
時
期
被
外
放
的
人
士
，
其
中

最
有
名
的
則
是
蘇
軾
。
現
有
一
件
蘇

軾
︿
次
韻
胡
完
夫
詩
帖
﹀
，
刻
於

︽
成
都
西
樓
蘇
帖
︾
，
引
用
版
本
為
端

方
舊
藏
，
現
藏
於
天
津
市
藝
術
博
物

館
。
︵
圖
八
︶

內
文
為

次
韻
完
夫
舍
人
見
戲
一

首
，
軾
上
。

青
衫
別
淚
尚
斕
斑
，
十
載

江
湖
困
抱
關
。
老
去
上
書

還
北
闕
，
朝
來
拄
笏
望
西

山
。
相
從
盃
酒
形
骸
外
，

笑
說
平
生
醉
夢
間
。
萬
事

會
須
咨
伯
始
，
白
頭
容
我

占
清
閑
。

主
要
是
說
，
蘇
軾
和
胡
宗
愈
同

時
外
貶
十
數
年
，
老
來
回
京
，
在
杯

酒
之
間
，
笑
談
浮
生
若
夢
之
意
。
蘇

軾
是
次
胡
宗
愈
韻
，
清
人
查
慎
行

︵
一
六
五
○∼

一
七
二
七
︶
︽
蘇
詩
補

註
︾
卷
二
十
六
︿
次
韻
胡
完
夫
﹀
，

有
胡
宗
愈
原
韻
，
內
有
﹁
蘇
公
五
十

鬢
髯
斑
﹂
句
。
劉
奇
晉
據
此
，
參
酌

︽
續
資
治
通
鑑
長
編
︾
紀
錄
，
胡
宗

愈
於
元
豐
八
年
十
二
月
任
起
居
舍

人
，
而
蘇
軾
亦
在
同
年
同
月
任
同

職
，
和
胡
宗
愈
為
同
事
。
因
此
，

︿
次
韻
胡
完
夫
詩
帖
﹀
斷
為
蘇
軾
元

豐
八
年
書
。

胡
宗
愈
在
元
豐
八
年
回
京
後
，

宦
途
遽
升
，
於
元
祐
元
年
︵
一
○
八

六
︶
任
給
事
中
，
隨
即
升
任
吏
部
侍

郎
。
次
年
升
任
御
史
中
丞
。
元
祐
三

年
四
月
升
任
為
尚
書
右
丞
，
為
實
際

的
執
政
官
。
然
而
同
年
的
九
月
，
林

希
卻
不
在
政
治
中
心
河
南
汴
京
，
到

了
南
方
的
湖
州
。
米
芾
︿
蜀
素
帖
﹀

卷
中
︿
入
境
寄
集
賢
林
舍
人
﹀
一

段
，
可
知
當
時
林
希
的
身
分
是
集
賢

舍
人
，
這
是
怎
樣
的
歷
史
緣
由
呢
？

︽
宋
史
．
林
希
傳
︾
記
載
，
林
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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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元
祐
元
年
原
被
任
命
為
草
制
詔
書

的
中
書
舍
人
，
但
當
時
上
疏
者
如
右

司
諫
王
覿
、
御
史
中
丞
劉
摯
、
侍
御

史
王
巖
叟
皆
認
為
林
希
﹁
行
誼
浮

偽
，
士
論
羞
薄
，
不
足
以
玷
從
列
﹂
，

後
奪
回
中
書
舍
人
的
任
命
。
︽
宋

史
．
蘇
軾
傳
︾
提
到
，
林
希
的
中
書

舍
人
缺
，
改
由
曾
為
同
館
同
事
，
年

紀
比
他
輕
的
蘇
軾
擔
任
。
當
時
蘇
軾

應
歷
憂
患
，
不
願
居
此
職
，
後
由
宰

相
蔡
確
的
堅
持
而
擔
任
。
中
書
舍
人

為
七
品
官
，
官
制
不
高
，
但
有
草
制

詔
書
，
應
皇
帝
之
詔
作
應
酬
詩
文
的

職
責
，
是
一
個
可
以
遽
升
高
位
的
資

歷
。
林
希
則
以
元
祐
元
年
九
月
以
集

賢
殿
修
撰
舍
人
，
外
放
到
蘇
州
。

林
希
外
放
後
蘇
州
後
，
︽
宋
史
︾

林
希
傳
提
到
﹁
更
宣
、
湖
、
潤
、

杭
、
亳
五
州
，
加
天
章
閣
待
制
﹂
。

從
︽
續
資
治
通
鑑
長
編
︾
的
紀
錄
來

看
，
林
希
元
祐
元
年
外
放
蘇
州
後
，

尚
守
過
宣
州
︵
安
徽
宣
城
︶
。
元
祐

三
年
林
希
守
湖
州
，
元
祐
五
年
林
希

知
潤
州
︿
江
蘇
鎮
江
﹀
時
加
天
章
閣

待
制
，
哲
宗
元
祐
六
年
知
浙
江
杭

州
，
元
祐
八
年
知
安
徽
亳
州
，
並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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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年
為
禮
部
侍
郎
。

現
藏
於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林
希

︿
致
劉
君
秘
書
尺
牘
﹀
，
縱
二
七
．
七

公
分
、
橫
四
五
．
五
公
分
。
︵
圖
九
︶

曾
為
明
代
項
元
汴
︵
一
五
二
五∼

一

五
九
○
︶
、
清
代
安
岐
所
收
藏
。
見

於
著
錄
的
時
間
較
晚
，
最
早
出
現
在

卞
永
譽
︽
式
古
堂
書
畫
彙
考
︾
卷
十

二
，
亦
見
於
安
岐
︽
墨
緣
彙
觀
︾
卷

一
。
該
尺
牘
為
林
希
對
闊
別
四
年
的

劉
文
几
喧
寒
問
暖
，
其
中
﹁
嘗
於
武

林
奉
見
風
範
﹂
與
﹁
閒
居
吳
門
﹂
句

來
作
斷
年
的
線
索
，
然
而
﹁
閒
居
吳

門
﹂
的
證
據
性
比
較
強
。
所
以
該
尺

牘
應
是
林
希
守
蘇
州
時
期
，
即
元
祐

元
年
至
二
年
間
。
因
此
，
元
祐
三
年

九
月
米
芾
寫
成
︿
蜀
素
帖
﹀
之
時
，

林
希
和
同
年
進
士
的
胡
宗
愈
比
較
，

實
是
非
常
不
得
志
的
時
期
。

哲
宗
親
政
，
有
意
要
恢
復
宋
神

宗
時
期
的
新
法
，
起
用
章
惇
為
尚
書

左
僕
射
兼
門
下
侍
郎
，
年
號
紹
聖
，

凡
是
元
祐
年
間
所
革
除
的
新
法
，
再

予
推
行
。
︽
宋
史
．
林
希
傳
︾
提
到

當
時
章
惇
見
到
司
馬
光
秉
政
時
，
用

蘇
軾
掌
理
制
誥
，
所
以
能
鼓
動
風

潮
。
章
惇
希
望
能
用
到
和
蘇
軾
有
相

當
文
才
之
人
，
於
是
想
到
林
希
。
私

下
授
意
林
希
若
為
己
所
用
，
則
許
以

執
政
官
。
當
時
的
林
希
由
於
久
不
得

志
，
遂
許
章
惇
之
邀
。
於
是
在
紹
聖

初
年
，
晉
升
林
希
為
寶
文
閣
直
學

士
，
知
成
都
府
。
後
升
為
中
書
舍

人
，
修
︽
神
宗
實
錄
︾
，
兼
侍
讀
，

進
入
政
治
中
心
。
當
時
罷
黜
司
馬
光

秉
政
時
期
的
元
祐
諸
臣
，
林
希
皆
參

預
密
謀
，
司
馬
光
、
呂
公
著
、
呂
大

防
、
劉
摯
、
蘇
軾
、
蘇
轍
等
數
十
人

的
謫
貶
制
誥
，
皆
是
林
希
所
為
，
用

詞
極
其
醜
詆
。
米
芾
︽
書
史
︾
提

到
，
米
芾
在
潤
州
甘
露
寺
淨
名
齋
和

章
惇
、
林
希
、
張
詢
、
沈
括
相
會
，

沈
括
出
示
其
所
收
藏
的
王
獻
之
法

帖
，
米
芾
一
見
則
說
是
自
己
所
臨

仿
。
當
時
的
章
惇
於
元
豐
八
年
自
門

下
侍
郎
除
知
樞
密
院
事
，
但
由
於
次

年
元
祐
元
年
廢
除
新
法
而
被
罷
免
，

外
放
到
河
南
汝
州
。
元
祐
四
年
，
章

惇
再
降
至
管
理
杭
州
的
道
觀
洞
霄

宮
。
林
希
元
祐
五
年
守
潤
州
，
因
此

林
希
和
章
惇
最
晚
在
此
時
認
識
。

紹
聖
二
年
︵
一
○
九
五
︶
，
林

希
任
禮
部
尚
書
。
紹
聖
四
年
，
是
林

希
官
同
知
樞
密
院
事
，
是
宦
途
最
顯

赫
之
時
。
但
此
時
，
章
惇
與
林
希
產

生
了
嫌
隙
。
章
惇
懷
疑
林
希
為
曾
布

所
誘
使
成
為
監
視
自
己
的
眼
線
，
林

希
也
擔
心
章
惇
不
會
應
允
讓
自
己
當

上
執
政
官
的
承
諾
。
於
是
在
次
年
，

即
哲
宗
元
符
元
年
︵
一
○
九
八
︶
，

章
惇
罷
免
林
希
同
知
樞
密
院
事
，
出

知
安
徽
亳
州
、
浙
江
杭
州
等
地
，
開

始
過
外
放
的
生
活
。

從
︽
文
淵
閣
四
庫
全
書
︾
版
本

的
︽
東
坡
全
集
︾
︵
一
︶
︿
年
譜
﹀
得

知
，
元
符
三
年
︵
一
一
○
○
︶
，
蘇

軾
從
海
南
儋
州
歸
還
，
經
過
廣
州

時
，
林
希
從
番
禺
和
蘇
軾
在
廣
州
見

上
一
面
。
︽
續
資
治
通
鑑
長
編
︾
所

記
載
林
希
的
政
治
活
動
只
紀
錄
到
元

符
三
年
。
︽
宋
史
︾
林
希
傳
記
載
林

希
在
徽
宗
朝
以
誥
命
用
詞
詆
毀
貶
官

揚
州
、
安
徽
舒
州
，
隨
即
逝
世
，
年

六
十
七
。
若
以
宋
徽
宗
建
中
靖
國
元

年
︵
一
一
○
一
︶
為
卒
年
，
其
生
年

則
是
宋
仁
宗
景
佑
二
年
︵
一
○
三

五
︶
。
所
以
林
希
三
十
四
歲
時
，
將

家
藏
的
蜀
素
裝
裱
。
四
十
一
歲
時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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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胡
宗
愈
有
邵
氏
東
園
之
招
。
五
十

四
歲
時
，
招
米
芾
至
太
湖
附
近
作
苕

溪
之
遊
，
才
有
傳
世
名
蹟
︿
蜀
素
帖
﹀

的
出
現
。

結
語

宋
徽
宗
即
位
時
，
和
︿
蜀
素
帖
﹀

相
關
的
林
希
與
胡
宗
愈
已
退
下
人
生

的
舞
臺
，
但
黨
爭
並
未
結
束
。
宋
徽

宗
聽
從
蔡
京
的
建
議
，
於
崇
寧
三
年

︵
一
一
○
四
年
︶
，
圖
畫
宋
神
宗
熙

寧
、
元
豐
時
期
推
行
新
法
的
官
員
於

顯
謨
閣
。
將
文
臣
曾
任
宰
臣
、
執
政

官
，
以
司
馬
光
為
首
計
二
十
七
人
；

曾
任
待
制
官
以
上
，
以
蘇
軾
為
首
等

四
十
九
人
；
其
餘
官
員
，
以
秦
觀
為

首
等
一
百
七
十
六
人
；
以
及
武
臣
與

內
官
等
，
合
計
三
百
零
九
人
，
列
入

黨
籍
。
由
宋
徽
宗
親
書
，
刻
石
置
於

京
城
文
德
殿
門
東
壁
，
蔡
京
後
又
自

書
頒
行
各
州
軍
立
石
。
︵
圖
十
︶

其
中
，
曾
任
尚
書
右
丞
執
政
官

的
胡
宗
愈
亦
入
黨
籍
，
因
此
︿
蜀
素

帖
﹀
的
持
有
人
林
希
的
二
次
招
遊
之

旅
，
實
際
上
卻
是
政
治
失
意
的
強
顏

歡
笑
，
一
次
是
胡
宗
愈
，
一
次
是
林

希
本
人
。
︿
蜀
素
帖
﹀
題
跋
中
黨
爭

要
角
的
林
希
與
胡
宗
愈
同
時
出
現
，

除
了
作
為
米
芾
的
書
法
佳
作
外
，
實

可
視
為
一
份
珍
貴
的
北
宋
黨
爭
文

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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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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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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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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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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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彌
三
郎
編
，
︽
書
道
全
集
︾
，
第
十
八

卷
，
東
京
：
平
凡
社
，
昭
和
五
年
。

5.

佘
城
，
︿
米
芾
的
蜀
素
帖
﹀
，
︽
故
宮
文
物

月
刊
︾
，
一
卷
五
期
︵
一
九
八
三
年
八
月
︶
，

頁
一
二
二∼

一
二
六
。

6.
︽
紀
念
司
馬
光
王
安
石
九
百
年
特
展
目

錄
︾，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，
一
九
八
六
。

7.

徐
邦
達
，
︽
古
書
畫
過
眼
要
錄
︾
，
湖
南
美

術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七
。

8.

劉
正
成
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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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中
國
書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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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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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三
四

卷
，
宋
遼
金
編
：
蘇
軾
卷
，
蘇
軾
一
、

二
︾，
北
京
：
榮
寶
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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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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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

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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麟
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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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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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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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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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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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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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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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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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十 〈元祐黨籍碑〉


